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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核安全设备焊工焊接操作工考核中心专项理论知识 

和操作技能考试质量保证管理体系基本要求 

 

第一条 目的 

为了加强民用核安全设备焊工、焊接操作工的资格管理，保证民用核

安全设备的焊接质量，根据《民用核安全设备监督管理条例》和《民用核

安全设备焊工焊接操作工资格管理规定》（HAF603），特制定本基本要求。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要求规定了民用核安全设备焊工焊接操作工考核中心在组织实施焊

工焊接操作工专项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考试（简称焊工考试）时应遵循的

质量保证管理要求和应建立的质量保证体系。 

第三条 职责 

（一）国家核安全局负责考核中心的选定； 

（二）国家核安全局负责考核中心质量总监审核批准； 

（三）依托单位对考核中心的焊工考试质量负责； 

（四）考核中心在国家核安全局的指导和依托单位的管理下履行焊工考

试职责。  

第四条 焊工焊接操作工考核中心质量保证体系建立 

依托单位在申请选定考核中心之前，应当按照 HAF603 的要求，针对本

单位考核中心的焊工焊接操作工焊工考试,依据《核电厂质量保证安全规

定》（HAF003）编制发布质量保证大纲概述,以及必要的支持性管理程序,

建立健全的焊工焊接操作工考核质量保证体系。焊工考核质量保证大纲概

述应当报国家核安全局核准，该大纲中除满足 HAF003 的相关要求外还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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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以下内容： 

（一）考核中心依托单位的最高管理者应当发表政策声明，至少应包括： 

（1）对所任命的考核中心主任和质量总监进行授权； 

（2）明确考核中心主任和质量总监代表最高管理者对于焊工考试工作

向国家核安全局负责，质量总监应接受国家核安全局的指导和培训； 

（3）保证考核中心与本单位资源共享和与相关部门间接口顺畅，使焊

工考试顺利进行； 

（4）任何人发现焊工考试存在质量问题，有权直接向最高管理者、考

核中心主任和质量总监。 

（二）组织机构 

考核中心应明确组织机构，建立组织机构图，并根据组织机构图对各

部门负责人和各部门的职责权限加以确定。组织机构和职责权限，应包括

（但不限于）： 

（1）依托单位总经理，主要职责如下： 

对焊工考试的质量向国家核安全局负总责； 

负责任命考核中心主任和推荐质量总监人选，经国家核安全局批准后

负责任命； 

考核中心主任和质量总监职责权限进行授权； 

批准依托单位公文； 

保证考核中系与焊工考试工作其它相关部门间的接口顺畅及资源配置

满足要求； 

负责对重大问题的解决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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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心主任，主要职责如下： 

由依托单位副总经理以上人员担任； 

保证考核中心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和有效运行； 

全面负责考核中心的管理工作； 

决定进行焊工考试，确定主考人； 

批准焊工考试工作考核中心公文、焊工考试任务单、焊工考试评定报

告； 

负责批准考核中心各项程序和规章制度； 

负责协调考核中心与依托单位其它相关部门的接口联络。 

（3）常务副主任，主要职责如下：  

批准焊工考试实施计划、焊工考试质量计划、专项理论知识考试合格

备案表、焊工考试计划； 

批准民用核安全设备焊工考试用焊接工艺规程； 

负责组织制订考核中心各项程序和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 

组织对统计数据分析，提出持续改进建议； 

负责质量保证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4）质量总监，应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依托单位最高管理者负责

向国家核安全局推荐，经国家核安全局批准后，由依托单位最高管理者予

以任命并授权；质量总监可由独立于考核中心之外的人员承担，主要负责

对考核过程实施质量监督。主要职责如下： 

负责与国家核安全局工作接口； 

负责监控考核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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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违反考核和管理制度并严重影响考核质量的，有权终止焊工考试工

作，并有权直接向最高管理者和国家核安全局汇报； 

对考试活动各岗位人员到岗情况进行监督，保证考核人员不能因承担

其它工作影响考试活动。 

（5）主考人，应当是专职专业焊接技术人员，主要职责如下： 

负责编制焊工考试实施计划，得到批准后，负责具体落实工作； 

负责管理焊工考试全过程，负责编制相应文件； 

负责存留、移交记录和报告； 

根据考试实施计划，负责与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沟通，落实资源共享

的相关工作。 

（6）专项理论知识考试负责人，试件制备人，考试制备人，试件检验

人指焊工考试相关责任部门的负责人或者具体负责该项工作的人员，受主

考人代表考核中心主任的委托完成相应的工作。 

（7）考核中心办公室负责考核中心日常管理工作（如考试报名，档案、

库房管理等）。 

（三）资源共享 

考核中心的主任、质量总监、试件制备人，试件检验人等可以由依托

单位相关岗位的人员担任，应书面规定这些人员在考核中心承担的职责和

权限。 

焊工考试需要的部分焊接设备、试件和试样制作设备、理化检验和无

损检验设备、热处理设备以及测量工具等可以与依托单位共享，应当制定

相应的管理程序，明确接口联络管理要求和相关责任部门及其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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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焊工考试考点控制 

考核中心依托单位应当对所有的焊工集中考点和专项焊工考点的考试

工作质量负责。 

考核中心应当对各考点的以往考试业绩、质量保证体系、设备设施、

检验试验、考试材料准备、考试场地、安全环境等方面进行质量评估，并

出具评估报告。 

考核中心负责各考点的管理工作，编制专门的管理程序控制各考点的

焊工考试工作。 

考核中心依托单位应要求专项焊工考点所在持证单位提供 “同意其它

单位该项目的考试申请人在专项焊工考点参加考试，并为其参加考试提供

便利”书面承诺，并报国家核安全局。 

考核中心依托单位应与专项焊工考点所在持证单位签订建立专项焊工

考点的协议书，确定双方责任、考试方式、考试项目、考试材料准备、考

试场地、使用设备设施保障、考试人员选择、质量保证、考试费用、安全

环境等方面的要求，并负责将焊工焊接操作工考核的质保要求传递到各专

项焊工考点，协议书失效，专项焊工考点资格自动失效。 

（五）焊工考试安全环境控制 

考核中心应对考试安全环境制定管理要求，必须为考试学员提供必备

的安全防护措施，保持通风设施良好，保证考试在安全可靠、环境适宜的

状态下进行。 

第五条 形成文件清单 

除了与依托单位民用核安全制造安装活动质量保证体系中相似的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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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性程序外，考核中心还应对考试活动形成以下书面文件（但不限于），

以保证焊工考试活动在受控状态下进行： 

焊工考试组织机构、职责及资质管理程序； 

依托单位与考核中心接口管理和资源共享控制程序； 

考核中心焊工考试考点管理程序； 

焊工考试管理程序； 

焊工考试质量计划管理程序； 

焊工考试焊接工艺规程控制程序； 

焊工考试试件检验控制程序； 

考核中心焊接设备与管理制度； 

考核中心焊工考试试件和焊材管理程序。 


